
 

 

关于东方红建信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

拟展期的公告 

 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《东方红建信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资产管理合同》”）的约定，东方红建信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以

下简称“资产管理计划”）存续期满，若符合展期的条件，则可以展期。 

根据《资产管理合同》，资产管理计划展期的条件为：  

（1）资产管理计划运作规范，管理人、托管人未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、中

国证监会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； 

（2）资产管理计划展期没有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形； 

（3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资产管理计划展期的，还应当符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成立条件。 

根据《资产管理合同》的约定，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为 1 年，自资产管理

计划成立日起至成立后满 1 年的年度对日止（含），资产管理计划于 2020 年 1

月 9 日成立，将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存续期届满，本次拟展期期限为 1 年，展

期后的资产管理计划终止日为 2022 年 1 月 11 日。 

根据《资产管理合同》的约定，我司将在本公告发布后 15 个工作日内通过

管理人官网（网址：www.dfham.com）将展期相关事宜通知投资者，征求投资者

意见，提请投资者留意。 

根据《资产管理合同》，截至存续期届满日，投资者未给出明确答复的，视

为同意展期，请投资者关注。 

投资者不同意展期的，可以在原存续期届满前的开放日通过销售机构办理退

出手续；未在原存续期届满前的开放日办理退出手续的，管理人保障投资者到期

合法终止合同的权利，管理人将在资产管理计划原存续期届满之日将该部分投资

者份额全部退出，并分配收益。 

存续期满，资产管理计划符合展期条件，管理人将在存续期满后 10 个工作

日之内公告资产管理计划展期成立。若资产管理计划展期失败，资产管理计划将

进入清算终止程序。 

http://www.dfham.com/


 

 

 

感谢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给予的关注和支持！如有疑问，投资者可咨询：上

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；网址：www.dfham.com；服务热线：4009200808。 

 

 

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2020 年 11 月 17 日 

http://www.dfham.com/

